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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同侵权行为与承担民事责任 

作者：武汉大学法学院 朱晓明   2008-12-04     查看次数：769  期刊时间:2008年9月 

 

  [摘要] 共同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可分为外部责任和内部责任，外部责任即连带责任。连带责任承担以后就涉及

到内部责任的分担和求偿问题，应针对不同的情况综合考虑，合理确定其承担民事责任赔偿的份额。  

  [关键词] 共同侵权； 连带责任；民事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可细化为共同加害行为、共同危险行为、教唆和帮助行为等三种，我国现行法律对共同侵权行为人的民

事责任承担的规定以连带责任为主，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适用其他责任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有

相关规定。侵权行为法中，责任是与侵权行为相对应的，不同的侵权行为意味着要有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因此，在共同

侵权行为中，共同侵权行为形态多样化也决定了责任的承担不可能是一样的，若使用“一刀切”的责任承担方式，结果肯

定会出现不公平的情况。  

  一、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侵权行为及民事责任承担  

  普通的侵权行为民事责任中，只需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即可，而共同侵权行为中由于行为人为数人，故存在

一般侵权行为责任承担所没有的情况，即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的责任分担问题。共同侵权行为中的各行为人对外需承担对

全部损害的连带责任，然而个别行为人可能仅仅实施了其中一小部分行为，或者其行为没有直接造成损害的发生，若要其

承担全部必然会替代其他人的部分侵权行为责任，若不允许其在承担责任后向其他行为人要求分担，对于该行为人未免过

于苛刻，同时又可能使那些主要的行为人逃过制裁。因此在我们着重保护受害人权利的同时，也应对侵权人的正当权利予

以保护。  

  1、共同侵权行为的外部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的外部责任即共同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应承担的对全部损害的连带责任。即受害人可以向任意一个共同

侵权行为人提出全部的赔偿请求，或者当从某一侵权行为人处只能得到部分赔偿时，受害人可以向其他一个或几个侵权行

为人要求继续承担赔偿责任，直到全部损害都得到赔偿。当然受害人只能得到与其损害相对应的赔偿，不可以超过其全部

损害额。  

  共同侵权行为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传统理解上的共同侵权行为者间皆有意思上的联络，其所产生的

影响及造成的损害都要比一般的侵权行为严重，因此要对其行为人惩以比一般责任较苛刻的责任。一方面为防止因侵权行

为人为数人而出现彼此推诿责任，从而使受害人难以及时获得赔偿；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规定起到阻止类似事情的

发生，即起到预防类似侵权行为再发生的作用。随着不断的发展，无论是学者还是立法者都更加关注这两个作用，对共同

危险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也规定为行为人需对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危险行为中，损害的后果是由一个或者几个侵权行为人造成的，而不是全部人，只是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个或哪些

人，那么此时数个侵权行为人都是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之一，不是甲就是乙，那么，他们之间的原因力基本上可以说是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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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若有一人能证明自己的原因力与他人不同，造成的损害就会出现另一种状态，那么其可以通过证明而免责。所以在共

同危险行为中，各个行为人同样需对外承担对全部损害的连带责任。教唆、帮助者也同样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即使是当教

唆、帮助的对象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法律规定的主要责任也应当是指其在内部分割时考虑的情况，在面对受害人的

赔偿请求时，仍然是连带责任。当教唆者或帮助者没有能力赔偿时，有能力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仍然需要继续赔偿，直

至全部赔偿得以实现，而不考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赔偿是否超过了其所应承担的部分。当然，若在无意思联络的情况

下，若造成的损害是可分割的，那么各个行为人只需对因自己行为造成的损害分别承担责任即可。  

  2、共同侵权行为的内部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的内部责任是指在对受害人进行了全部的赔偿之后，在行为人之间的责任分担，对受害人进行了赔偿的

行为人可以要求其他行为人分担与他们行为相应的部分责任。由于不同的共同侵权行为种类还存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侵权

行为人内部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分担责任的方式也会因此而不同。因而对于如何在共同侵权行为人内部进行责任分

担，需根据共同侵权行为不同的种类而进行不同的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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